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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税务新闻已成为经济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税收上牵国家命运，下牵百姓利益，涉税新

闻的报道日益走进千家万户。但是，当前的税务新闻报道中还存在不少误区。 

误区一：过于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不少新闻记者认为，涉税报道的新闻点在税收政策变化

上，他们到处寻找税种、税目、税率、征收方式等的变动线索及情况，予以报道。近两年的涉

税新闻中占很大比重的就是此类消息，大致有已经出台的、尚在酝酿之中的、探索预见性的。

由于记者过分热衷于对政策变动的炒作，大量的失实报道也相伴而生。例如，经常传闻个人所

得税起征点要调高，有一段时间说南京要开征家庭装潢税，又有一阵子爆炒燃油税，好像这一

税种马上就要实施。至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的报道，就更加扑朔迷离。在这些报道中

较为普遍的是：报地方的土地政策，把传闻当作政策来报，把专家的个人看法当作政策，或是

把理论研究探讨的内容当作政策来报。大量充斥媒体的这类报道给读者造成了中国的税收政策

不稳定的错觉。 

误区二：用税收解决社会问题。许多记者一方面觉得税收工作业务性强，枯燥无味，难以报

道；另一方面又似乎认为税收是万能的，遇到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动辄就拿上税来吓唬人。

比如前两年媒体大肆渲染对三陪小姐的征税问题，引起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对一些违法的社会

现象，有些记者认为与其暂时禁止不了，不如先征税再说。于是就有了对假冒伪劣商品、走私

贩私的征税报道。这种不讲道德的社会新闻对受众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还有的记者对照国外

已开征的税种，认为我国也应马上开征，比如说美国某地公款宴请要纳税、新西兰考虑对牛羊

征税（据说因为牛羊放屁污染了环境），我国也要考虑考虑等等。严肃的税收问题居然成为随

便报道、搞笑的东西。 

误区三：对纳税义务强调过多。目前的涉税报道普遍站在征税人的角度，居高临下地评判纳税

人的所作所为。什么某某行业偷税问题严重、某某名人主动交税等等，甚至经常把名人交税描

绘成一种义举，所谓“纳税光荣”。这些报道人为地割裂了公民纳税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等

价交换关系，把公民纳税理解为无代价的、单方面付出的税收义务观。其实，权利和义务是相

统一的，新《税收征管法》明文规定，公民在尽纳税义务的同时，还享有相应的权利。政府和

纳税人之间不是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误区四：税务服务就是税收优惠。一些记者谈到税务部门的服务，马上就去寻找税收优惠政

策，似乎只有优惠政策才能满足纳税人的要求。更有一些媒体不负责地竞相鼓吹各种优惠政

策，把招商引资的竞争搞成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大赛”。“放血养鱼”，反而使投资者望而却

步。笔者就经常收到赫然印着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或企业的宣传材料，见诸媒体的更是难以计

数。税务部门一律按照国家统一税法办事，地方无权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

世贸组织，根据无歧视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现有的各种优惠政策也将逐步取消。税务服务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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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税收优惠政策的服务或一味地满足纳税人的各种要求，而是在严格执行国家税法的基

础上，从多方面入手，提供优质服务，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税务新闻误区的形成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避免报道误区的关键是报道中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不能走样。 

树立正确的税务新闻报道观。税收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国家机器存在并运转的经济基

础。记者既不能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税收无用论”，也不能一味地抬高税收的作用，持

“税收万能论”。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法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报道一

定要慎重，切不能为了创新题材，搞所谓轰动效应，甚至制造假新闻。新闻记者应该充分而准

确地宣传报道税收的职能与作用，使税务报道真正能引导舆论，服务社会。 

运用多元视角阐述税收问题。记者不是某个部门或行业的代言人，应站在客观的角度，既“入

乎其中”，又“超乎其外”，把税收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透视，以辩证的、全面的、开

放式的思维观察问题，既要报道征税人，也要报道纳税人、用税人。既要关注这三者的义务，

也要维护这三者的权利。既要关注政策的变化，又要更多地注重政策的解释及深度报道。要善

于通过大量生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这些政策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利益，老百姓需要做些什

么，以适应政策调整的变化。比如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要审查政府的财政预决算，政府定期向

人民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许多媒体都是将报告登完了事。笔者建议，是否可以比照香港特别

行政区每年度财政预算案公开评议的方法，记者从税收角度多侧面地深入报道，以增强各级财

政预算的透明度，让纳税人真正了解税款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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